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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

      106 年「稅務新知」懶人包創作設計比賽辦法 

一、活動期間：106 年 6 月 1 日至 10 月 20 日止（郵寄送件者以郵戳為憑）。 

二、參賽組別及對象：設籍花蓮縣縣民及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學校之學生，民

眾組及國中學生組，共二組。參賽作品每人以 1 件為限。 

三、比賽辦法： 

(一) 創作主題：（可含多項主題） 

1. 使用牌照稅、房屋稅、地價稅等地方稅目相關稅務知識。 

2. 國稅與地方稅區別。 

3. 稅務 e 化：地方稅網路申報、線上查繳稅、線上申辦…等。 

4. 多元繳稅管道：如金融機構、便利商店、長期約定轉帳…等。 

5. 本局各項便民服務措施：遠距視訊馬上辦、申辦稅務案件免附戶籍與

地籍謄本等。 

6. 消費購物使用載具儲存無實體電子發票：推廣方式、領獎設定、無實

體電子發票專屬 100 萬元及 2,000 元獎項、愛心碼捐贈、節能減碳…

等。 

7. 公用事業（水、電、瓦斯、電信）自 105 年起開立電子發票。 

(二) 作品規格： 

1. 檔案格式：以 PowerPoint 簡報製作（OpenOffice 簡報、Office2007/2010

可開啟之版本)，PowerPoint 須設定為自動播放。 

2. 檔案大小：50MB 以下。 

3. 張數限制：15 張以內，重質不重量。 

4. 參賽作品第一張須標明「作品名稱」，內容不得有校徽、姓名等足資

識別個人身分之內容，違反者取消比賽資格。 

(三) 報名方式： 

1. 親自送件：報名表（附件 1）、授權同意書（附件 2）及作品光碟，於

上班時間內(8:00~12:00、13:30~17:30)送至本局(企劃科)。 

2. 郵寄送件：報名表（附件 1）、授權同意書（附件 2）及作品光碟，以

掛號郵寄至本局(企劃科)（地址：花蓮市府前路 19 號），並於信封註

明「懶人包比賽作品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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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參考資料：地方稅宣導手冊、租稅常識及宣導短片請參考本局網站

（ http://www.hltb.gov.tw/ ） 或 財 政 部 電 子 發 票 整 合 服 務 平 台

（https://www.einvoice.nat.gov.tw/）。 

四、評審方式： 

(一) 聘請專業人士 2 人及本局主管 1 人擔任評審，民眾組及國中學生組分

組評審；參賽作品若未達評審標準，得以「從缺」處理。 

(二) 評分標準： 

1. 主題切合性與正確性占 40%：作品訴求是否能緊扣所選定之主題。 

2. 創意設計占 30%：作品呈現之新穎與獨創性。 

3. 表現技巧占 30%：整體作品呈現的流暢感與完整度。 

(三) 總得分排名相同，以「主題切合性與正確性」項目得分高低作排名標

準，仍同分則分別依次按「創意設計」、「表現技巧」作排名標準。 

五、獎勵方式： 

(一) 優先送件前 10 名參賽者（以親送日期或郵戳為憑），致贈早鳥參賽紀

念品 1 份。 

(二) 送件前 11 名至 60 名參賽者，贈參賽紀念品 1 份。 

(三) 第 1－3 名各取 1 位，佳作各取 5 名，並頒發獎金及花蓮縣政府獎狀乙

幀，獎額如下表： 

獎項 民眾組 國中學生組 

第 1 名 獎金 10,000 元 獎金 6,000 元 

第 2 名 獎金 8,000 元 獎金 4,000 元 

第 3 名 獎金 6,000 元 獎金 2,000 元 

佳作 獎金 3,000 元 獎金 1,200 元 

六、成績公布及領獎： 

(一) 得獎公告：預計 106 年 11 月 30 日前。 

(二) 獲獎學生之獎金、獎狀及紀念品郵寄至學校，委請學校公開頒發以資

表揚；獲獎民眾於所定期限內至本局領取獎金、獎狀及紀念品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參賽作品須為本人創作，禁止繳交使用侵權之圖檔，禁止抄襲或複製

他人作品，禁止侵害他人隱私權或防礙社會秩序善良風俗或違反中華

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，且未參加過類似比賽之新作，一稿數投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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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經公開刊登發表等情事，違者主辦機關逕予取消參賽資格（作品不

另退還），並追回一切獎勵。 

(二) 參加作品原件於送件參賽後，無論得獎與否一律不退還。 

(三) 參賽者均須簽署「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」，同意其作品獲選為得

奬作品時，得奬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本局所有，本局擁有一切刪改、

公開傳輸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展示、重製、改作、編輯、印製、出租、

散布、發行以及推廣宣導等用途之權利，並有將作品安排於媒體發表、

成冊出版、自行再版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，均不另致酬。另同意參賽

作品為評審、業務宣導或內部使用目的，同意無償授權主辦機關及其

授權之第三人，得以不限時間、方式、地域、次數之無償利用。 

(四) 所有投稿作品之著作人格權屬創作者，惟創作者同意對主辦機關不行

使著作人格權，主辦機關擁有永久使用權。 

(五) 參賽者應遵照本計畫之規定，並遵守比賽結果之最終決定，如有未盡

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。 

(六) 各獎項所得均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七) 活動聯絡人：梁雅雯、李慧莉小姐，電話：03-8226121 分機 166。 

 


